
继 华 为 先 后 在 美 国 和 中 国 深

圳、福建泉州起诉三星侵权之后，三

星近期做出反击。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在 7 月 21 日晚上对外公布，该法

院已经在近日受理三星诉北京亨通

达百货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侵犯专利权纠纷六案，共计索赔

1.61 亿元。

三星在诉讼中称，三星是“用于

在移动通信系统中发送和接收随机

化小区间干扰的控制信息的方法和

装置”“记录活动图像数据的方法和

数码照相机”等六件专利的专利权

人。但是他们发现，华为生产的、北

京亨通达百货有限公司销售的华为

Mate8、荣耀等手机和平板电脑上分

别使用了他们的专利。

三星认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亨通达百货有限公司的行为侵

犯了其专利权，为此诉至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要求两被告停止生产、销

售、许诺销售等侵权行为，并在其中

两个案件中，主张赔偿经济损失和

合 理 支 出 分 别 为 8050 万 元 ，共 计

1.61 亿元。

不 过 ，在 业 内 人 士 看 来 ，这 是

华 为 走 向 世 界 知 名 品 牌 的 必 经 之

路 。 从 各 大 通 信 行 业 巨 头 的 发 展

历程来看，与竞争对手打专利战和

联合友商来打专利战，都是这些巨

头 企 业 在 竞 争 激 烈 的 市 场 中 常 见

的事情。

对于此次三星的专利诉讼，华

为回应称，将会在充分了解情况后

进行恰当的应诉，在双方存在知识

产权争议的情况下，司法裁决是有

效解决分歧的途径之一。

三星中国区的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通过友好

协商，和平解决专利纠纷问题，共同

构建知识产权良好氛围，而非诉诸

法律。 （王伟凯）

对于欧盟未来将在反倾销和

反补贴调查中采用“新方法”，麦奎

尔伍兹律师事务所资深国际贸易

法律师鲍咏庆日前指出，欧盟此举

旨在满足不同利益方诉求，意在强

化贸易救济工具，对中国企业而言

可能没有利好。

鲍咏庆说，虽然欧盟贸易委

员马尔姆斯特伦说要在反倾销规

则和适用过程中一视同仁，但之

后立即补充说,会根据个案中具

体被调查国家或行业的特殊情况

做出应对处理，反倾销税率将可

在新方法实施后维持原有水平。

这表明欧盟不会因为取消“替代

国”方法而减损贸易救济措施的

效果。为达到保护欧盟产业的目

的，欧盟对中国进口产品不会像

预期那样，在 12 月 11 日后不征收

反倾销税或者征税率大幅降低，

中国企业不应抱过高期望。

鲍咏庆认为，欧委会新方法还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比如，欧委会

在新方法中将个案考察是否存在

“国家干预”造成的“市场扰乱”。

由于欧委会对立法有自己的解释

和自由裁量权，对企业而言，这些

缺乏具体指引和明确解释的新标

准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很可能存在

法律概念和逻辑上的陷阱。

鲍咏庆表示，由于目前欧委会

的新方案细则尚未公开，而且修改

贸易救济规则的草案仍需经过欧

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两个机构决

议通过，因此判断欧盟贸易救济将

朝什么方向发展还为时尚早。他

说，“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新方案条

文正式提交审议以及后续立法机

关修改的内容，才能具体分析和研

究对策。”

鲍咏庆：新方案对中企或无利好
欧盟委员会 7 月 20 日表示，正

考虑废除“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

名单内含有中国等 15 国，未来在反

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将采用“新方

法”，强化贸易救济工具。

欧盟委员会全体委员当天就对

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将过期举行

第二次方向性讨论，欧盟贸易委员

马尔姆斯特伦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讨论结果。

“委员们同意建议改变欧盟反倾

销和反补贴立法，同时引入新反倾销

方法，”马尔姆斯特伦说，“我们将废

除现存‘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新方

法将适用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

欧委会副主席卡泰宁在发布会上

说：“我们不应再关注‘市场经济地位’

的表述，因为这一概念将不复存在。”

欧盟目前有“市场经济国家”和

“非市场经济国家”两个名单，中国

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内。欧盟

可以据此在反倾销调查中对比“替

代国”价格，以此判定产品是否倾销

及计算相应反倾销税。根据《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中国

入世后 15 年过渡期内，欧美等世贸

组织成员可在对华反倾销案中对中

国企业适用特殊计算方式，即参考

第三国价格的“替代国”方法。但今

年 12 月 11 日后，该条款将失效。

欧盟官员表示，这一新方法将大

大改变欧盟旧有反倾销立法。此外，

按照新方法，调查时还会将“国际价

格”纳入考虑范畴，以应对产能过剩、

国家补贴等带来的市场扭曲行为。

马尔姆斯特伦认为，通过新方

法，既能在中国入世条约“替代国”

做 法 过 期 问 题 上 实 现 国 际 法 律 承

诺，也能强化欧盟贸易救济手段。

当天，欧委会委员形成的意见

尚未成为欧委会正式立法倡议。按

照欧盟立法程序，如果欧委会决定

按此意见修改反倾销法律，还需向

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出立法倡

议，并由这两大机构投票通过。

马尔姆斯特伦表示，会考虑将相

关讨论转化为立法内容，今年晚些时

候再向两大机构提出正式立法倡议。

针对欧盟官员的上述表态，中国

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 7 月 21 日表示，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进展，并在提案

进一步明确之后，对此进行评估。

该负责人指出，世贸组织成员

应于 2016 年 12 月 11 日终止对华反

倾销的“替代国”做法，这是所有世

贸组织成员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并不取决于任何成员的国内标准，

也与产能过剩等问题无关。中方希

望有关成员严格履行自己在世贸组

织协定下的义务。

欧盟“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包

括中国、越南、哈萨克斯坦、阿尔巴

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

斯、格鲁吉亚、朝鲜、吉尔吉斯斯坦、

摩尔多瓦、蒙古国、塔吉克斯坦、土

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欧盟酝酿废除“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
■ 梁淋淋 赵小娜

专家：强化规则意识善用仲裁利器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实习记者 姜业宏

近年来，随着中国各地仲裁案件

数量的大幅增长，中国仲裁行业也迅

速发展。但与国际仲裁业相比，中国

仲裁业国际化程度较低、国际认可度

不高。本报记者从国际商会中国国

家委员会（ICC China）仲裁委员会和

贸仲委日前召开的国际商会仲裁机

制及案例分析研讨会上了解到，为提

高国内的仲裁业务水平，促进中国仲

裁业健康发展，国内各仲裁机构、从

业者正逐步加强与国际仲裁接轨的

步伐，通过多种渠道探讨仲裁规则、

办案程序及相关案例。

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师虹介

绍说，国际商会（ICC）仲裁规则（以

下称 ICC 规则）有着很长的发展历

史，其间经过 4 次较大的修订，体制

成熟，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应用广

泛。贸仲委自 1956 年开始使用第一

套仲裁规则，已有 60 年的发展历史，

累 计 审 理 了 3 万 件 国 内 外 仲 裁 案

件 。 贸 仲 委 仲 裁 规 则（ 以 下 称

CIETAC 规则）在逐步发展中历经 8
次修订，引入了众多接轨国际前沿

的新制度，如紧急仲裁员制度、追加

当事人制度、多合同仲裁制度等，可

以说与 ICC 规则异曲同工，在国内

仲裁制度中颇具代表性和先进性。

“中国式”对抗不可取

目前，国际贸易争端案件越来

越多的被提交到国际仲裁机构寻求

解决。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等仲裁机构相比，

国际商会仲裁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更

多，争议涉案金额更大，且争议方多

为 来 自 不 同 国 家 的 企 业 。 师 虹 提

出，近年来，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件越

来越多，国内仲裁机构及企业有必

要加强对仲裁规则及程序的了解，

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

规则决定了案件的程序，师虹

说，以 ICC 规则为例，进入仲裁程序

后，仲裁庭将召开案件管理会议，开具

审理范围书，商定程序时间表，以便高

效地完成仲裁程序。争议双方一旦确

定了程序时间表，就要充分尊重程序

安排。不少国内企业存在不愿甚至拒

绝公开证据，在开庭当天才提出新的

事实搞突然袭击等习惯做法，认为对

己方更加有利。实则不然，师虹指出，

ICC规则和CIETAC规则目前都允许

要求对方提供证据，如果被要求一方

提不出正当理由而又拒绝提供，仲裁

庭很大程度上会作出不利于拒绝提供

证据一方的裁决。

师虹举例说，也曾有企业在仲裁

开庭前临时提出新的证据，要求在庭

上 出 示 一 项 对 自 己 有 利 的 法 院 判

决。后来得知，该企业早在两周前已

经拿到了判决，却隐匿不告知仲裁庭

和对方，以求出其不意、先发制人。

师虹指出，这种行为打乱了预先约定

的审理程序，临时拿出新证据只会导

致已经完成的程序重走一遍，并不会

给对方造成太大不利影响。相反，上

述行为还可能被仲裁员认为藐视程

序规则，破坏仲裁员对该企业的印

象，实在得不偿失。

执行程序是最终落脚点

当然，如果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最

终未能执行，程序的意义就无法得到实

现，当事人的商业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彦华说，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中国得到承认

和执行是最终落脚点，并且国内《民

事诉讼法》等相关程序规定在不断完

善的过程中，越来越符合国际化的趋

势，如对国外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期限，已经从原来的 6 个月修改为 2

年。林彦华介绍说，国外仲裁裁决在

提交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前，需要准

备大量证明材料，且大多需要经过公

证，原来 6 个月时限的规定，很容易使

企业虽然拿到有利的仲裁结果，却因

为超期而来不及执行。

有利的制度环境要结合对规则

的恰 当 利 用 才 能 切 实 有 效 。 执 行

中可能遇到各种阻碍因素，如地方

保 护 主 义 、法 院 办 理 程 序 的 地 区

差 异 等 ，这 就 需 要 把 握 规 则 的 每

一个细节。林彦华说，不同于国内

民商事诉讼，申请法院承认国际裁

决的书面材料复杂得多，这往往是

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她建

议，例 如 公 司 证 明 文 件、仲 裁 裁 决

书等材料的开具、翻译和公证都要

务求准确，符合中国法院的规则要

求和审判习惯，从而保证利益诉求

真正落到实处。

▲本期说法

华为遭三星反诉华为遭三星反诉 回应称将进行恰当应诉回应称将进行恰当应诉

商务部 7 月 22 日晚间发布消息

称，当地时间 7 月 22 日，世贸组织对

中国第六次贸易政策审议在日内瓦

结束。

世贸组织成员高度关注本次中

国贸易政策审议，向中国提交了 1955
个书面问题，涉及中国宏观经济体制

和经贸领域的政策措施。59 个成员

代表在会上发言，对中国成为其重要

经贸合作伙伴表示高度重视，对中国

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表

示充分肯定，对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

长并为其他成员带来市场机遇给予

积极评价，对中国坚持多边贸易体制

表示赞赏，对中国支持最不发达国家

贸易发展、促进南南合作，积极发挥

负责任大国作用表示感谢。

同时，一些成员对中国贸易政

策透明度、国有企业和补贴、知识产

权保护、产能过剩、TBT 与 SPS 等进

口非关税措施、外资环境及制度安

排、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

表示关注，提出了问题和建议。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中

国代表团与会，介绍了自 2014 年 7 月

进行的上次审议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形

势、贸易投资领域的新进展、主要改革

和对外开放措施，以及积极参与多边

贸易体制的有关情况，王受文就成员

提出的主要问题和建议进行了回应。

王受文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两

年中保持中高速增长，稳中有进、稳

中有好。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

由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向由服务业

和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型。2015 年中

国是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

易伙伴。服务贸易保持平稳较快发

展。中国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

目的国之一，连续 24 年居发展中国家

首位。中国对外投资范围扩大，增势

强劲。中国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

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2015 年中国经济对全

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25%以上。王

受文指出，加入世贸组织 15 年来，中

国始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

者、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中国

致力于多哈发展回合取得进展，积极

参与 WTO 框架内所有其他规则制

定 与 市 场 开 放 谈 判 ，作 为 2014 年

APEC 会议主办国和 2016 年二十国

集团（G20）主席国，同各方一起发出

积极信号，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坚决

反对保护主义。中国认真履行成员

义务，严格执行世贸组织裁决。

王受文表示，中国始终践行正确

的义利观。自 2008 年以来，中国一直

是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第 一 大 出 口 市

场。从 2015 年 12 月 10 日起，已对 33
个建交且已完成换文手续的最不发

达国家 97% 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

中国政府积极响应世贸组织的促贸

援助倡议，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两

年向“中国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加

入项目”捐款，该项目资助举办的最

不发达国家加入世贸组织系列圆桌

会议成效显著，受到广泛欢迎。

会议主席、中国香港常驻世贸组

织代表杨碧筠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此

次审议会议为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的

贸易投资政策提供了良机。成员们对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表示赞赏。

中国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和许多成

员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政策影响全球

经济。成员们向中方提出了问题，希

望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更大作

用。中国代表团已书面回应了成员会

前提出的全部问题，希望成员的评议

有助于中国经济和贸易改革。

贸易政策审议是与规则谈判、争

端解决并列的世贸组织三大功能之

一，成员之间相互就贸易政策提出问

题、表达关注，是成员相互了解经贸

政策走向和承诺执行情况的重要透

明度机制。按照审议规则，贸易额排

名全球前四位的成员每两年接受一

次审议，每个成员通常会收到上千个

问题。2006 年至 2014 年，中国接受

了五次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

世贸组织完成对中国第六次贸易政策审议
■ 石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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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

公告，对进口自中国的圆锥滚子

轴承及其零件（成品或半成品）

作出反倾销行政复审初裁。

裁 决 应 捷 博 轴 承 技 术（苏

州）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提交的撤销申请，取消对其本

次反倾销行政复审。因烟台西

蒙西轴承有限公司未能证明其

事实上不受政府控制，故初步裁

定其不具有单独税率地位，适用

92.84%的中国普遍税率。常山皮

尔轴承有限公司、海宁佳盛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和达驰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的加权平

均倾销幅度为 0。

因涉案企业Shandong Bolong
Bearing Co., Ltd.在 调 查 期 内 存

在 对 美 国 非 善 意 出 口 、不 存 在

除上述非善意出口以外的可审

查交易且未提交符合要求的认

证 文 件 ，美 国 商 务 部 初 步 裁 定

取消对其本次反倾销新出口商

复审。

(本报综合报道)

7 月 21 日，巴西官方公报发

布 巴 外 贸 委 员 会 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 作 出 的 第 65 号 决 议，结 束

对原产自中国无缝碳钢管的反

倾销调查，并对该产品征收为期

5 年的反倾销税。涉案产品为外

直 径 不 超 过 374 毫 米 的 无 缝 碳

钢管。

根 据 决 议 ，此 次 征 税 额 度

为 ：扬 州 龙 川 钢 管 有 限 公 司

1009.29 美元/吨，杭州浙东钢管

制品有限公司、湖北新冶钢有限

公司、无锡江南高精度冷拔管有

限公司 1356.90 美元/吨，其他生

产商 1356.90 美元/吨。

巴西对华无缝碳钢管
作出反倾销终裁

美对华圆锥滚子轴承
作出行政复审初裁

▼贸易预警

中国半年遭17国65起
贸易救济调查

本报讯 7 月 19 日，商务部召

开例行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

以及 6 月当月我国商务运行的情

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表示，近几年，全球贸易增长乏

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贸易

保护主义的抬头如果说不是主

要原因，至少也是一个雪上加霜

的因素。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

产 品 共 遭 遇 来 自 17 个 国 家（地

区）发起的 65 起贸易救济调查案

件，同比上升 66.67%，涉案金额

85.44 亿 美 元 ，同 比 上 升 156% 。

其中，反倾销案件 46 起，反补贴

案件 13 起，保障措施案件 6 起。

在 对 中 国 出 口 产 品 发 起 贸

易救济调查的国家中，既有发达

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立案数

量最多的国家恰恰是最大的发

达国家和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发

展 中 国 家—— 美 国 和 印 度 。 美

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

的 立 案 数 量 是 18 起，印 度 是 15
起。涉案金额最多的国家同样

是美国和印度。

这 说 明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正 全

方位抬头。正因为如此，刚刚结

束的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

再次重申了关于维持现状和撤

销已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

诺，并将承诺延长至 2018 年底。

（许文超）

中方对越南实施钢材
保障措施表示遗憾

本报讯 7 月 18 日，越南对进

口钢坯和盘条保障措施作出终

裁。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

责人 7 月 21 日就此发表谈话。

该负责人指出，中国政府对

越 方 作 出 征 税 决 定 表 示 遗 憾 。

越南钢铁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本地产量无法满足巨大的市

场需求。事实证明，中国钢铁产

品符合越南市场需要，促进了越

南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的快

速发展。因此，越南下游用户明

确反对政府的征税决定。

该负责人强调，中方希望越

方能尊重市场规律，充分考虑上

下游整体利益，审慎、克制使用

贸易救济措施，并与中方共同促

进两国经贸关系平稳发展。

（步 欣）

▼法律干线

7 月 20 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或进口自

中国、韩国和美国的铜管件（Copper Pipe Fittings）作

出第二次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

的铜管件作出第二次反补贴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若

取消上述涉案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中国、韩

国和美国的涉案产品的倾销和中国涉案产品的补贴

很可能会继续或再度发生。该裁定的理由说明将于

15 日内公布。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将最迟不晚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对上述涉案产品作出“双反”日落复审产业损害

裁决，裁定若撤销原有征税令，涉案产品是否会对加

拿大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